
会计师也要充分考虑种种主客观因

素，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避免失职

疏漏，不让造假者成为漏网之鱼。
第三，监管部门规范和监督必须

到位。由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财务的

了解和认知，主要依靠其公开的季报、

年报等财务报表，审计机构作为最后

的把关人，其职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注册会计师行业存在的种种问题，

已经直接影响到了“把关”的质量，如

何规范和监管会计中介机构，应该引

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关于如何提高审计人员的职业素

质问题。前不久，香港吴任海会计师事

务所所长有一个公开的建议，就是组

织一个职业道德培训班。这个培训班

专门组织大陆的注册会计师去香港观

摩香港会计师职业素质，体会香港会

计师的职业精神。他说：“香港会计师

行业虽然竞争也很激烈，但香港的职

业风气很正，会计师大都不敢跨越道

德底线去做违背职业道德操守的事

情。”我们暂不要去考虑需不需要办这

样一个培训班，而是先测度我们有没

有如下信守：依靠自己对审计工作的

敬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能力来获得社

会的尊重和信任；把国家和公众利益

放在首位，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做老

实人，堂堂正正；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遵

纪守法 ，公私分明，不贪不占，尽职尽

责；按照国家统一 的会计制度和独立

审计准则实施独立审计，并提供客观 、

公正的审计报告；不断学习 、研究 、充

实和提高，使自身具有高层次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树立强烈的服务意识，摆

正自己的工作位置，提供文明和高质

量的服务。如果有了这些信守，显然，

“审计黑洞”恐怕也就难有滋生的空间

了。 （作者单位 ：大庆职 业学院  

大庆石 油管理局）

责任编辑  刘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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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念东

为了更有效地提升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行业的公信力，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于2002年11月26日发

布了《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行

业诚信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将诚信看作是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

评估师（以下简称“注师”）行业的立业

之本，并将其置于“关系到社会公众的

切身利益，关系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

行，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的高

度。安然 、世通、施乐等国际上市公司

财务舞弊的频频曝光，国内银广夏、蓝

田股份、ST黎明等财务造假案的败露，

对于中介机构及其注师的执业形象 、

执业生存无疑带来了巨大冲击。由此

欲实现《纲要》所提出的目标，消除政

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心目中审计失信的

阴影，重塑注师诚信形象，以高质量的

诚信来恪守且实践行业“规则”，作为

注师，应该深刻反思，认真分析现状，

多方位探究完善策略：

一、提高对执业危机感的认识

每一个注师要真正意识到会计信

息作为一种社会经济信息资源，存在

着庞大的需求群体，几乎涉及各行各

业 、各家各户。而失真的会计信息可能

给信息使用者带来损失甚至灾难。为

此，《纲要》把诚信视为注师的“立业之

本”。这就要求我们行业乃至每一位执

业者，都须做到警钟常鸣，以“诚”取信

于国 、取信于民。

二、强化内控制度实施的有效

性

可以说，每个会计师事务所或评

估机构都有一 套完整的内部管理制

度，包括业务报告的内控复核制度。然

而在有些机构中制度仅仅流于形式，

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却没有落实在行

动上。三级复核也仅是签字而已，有些

机构流行使用廉价的非注师退休返聘

人员担任总审，且为了节省人员开支，

仅设立一 个总审，包揽所有业务的二

级 、 三级的复核工作。这种不管是审

计、验资还是评估业务均由不承担风

险的职龄外人员一人负责的做法，难

免造成对专业性问题的判断失误和责

任心不足的问题。要落实《纲要》中“努

力提升执业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除

了要注重选派有专业胜任能力的人担

任项目经理外，更要注重二级、三级复

核人的选定，应由专业知识和实践经

验都比较丰富的注师担任。为此，主任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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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在授权复核人员时应充分考

虑、慎之以慎，并且被授权人在出具的

业务报告上须签名，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增强复核人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感，

起到复核的应有作用。

三、加大对注师自律性检查的

力度

《纲要》表明：强化行业自律监管

体系，加强执业质量的监督检查——

是维护行业社会公信力的重要保障。
对注师执业质量的检查主要有两种形

式，一是以财政监察局为主的抽检，二

是以注册会计师协会为主的自律性监

管。笔者认为，应多采用后一种检查形

式，一方面可以使注师真正做到超然

执业，避免由政府部门检查所带来的

某种执业中的顾忌；另一方面注师本

身已成为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的

主体。具体实施检查时宜采用异地互

查的方式，以免影响检查的公正性。

加大自律性检查要 “把监管重心

前移，实行事前提醒”和强化事后检查

结果的处理力度。对于已受到行政处

罚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具体案例加以

分析讲解，并且制定出更为详尽、针对

性更强的防范条例，无疑是较好的事

前提醒方式。对于经检查判定为违规

者的，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实施时必须

严惩不贷。诚然，自律性检查应严格按

行业自律性公约来执行，而这些条款

中具体内容的表述必须严谨、简洁、明

了，如同“禁令”形式，其执行启动时亦

须预先告知。

四、诚信建设离不开政府部门

的呵护

可以说，绝大多数注师都不情愿

出具任何虚假或不规范的业务报告。
然而为什么还会有虚假或不规范的业

务报告呢？虽说原因有多种，然某些政

府部门对执业的不当干涉也是一个方

面。对于已取得审计、评估资质的会计

师事务所，某些部门如法院、公安、司

法、房管、土管、物价、工商等还要进行

资质许可的再次审定；对于本该按市

场经济规律操办的中介业务项目，某

些部门不自觉地习惯于采用计划经济

的模式实行指定方式；对于中介机构

的业务收费，某些部门一而再、再而三

地随意降低标准，甚至有些还要求中

介机构搞业务分成、支付佣金或回扣，

孰不知，没有足额的业务收费势必影

响业务成本的消化、业务质量的提高

以及抵御执业风险的能力。为此，笔者

呼吁 “要提升行业专业服务的独立

性”，造就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小政

府、大社会”的格局。

五、行政处罚要慎重、合理

通览《纲要》丝毫没有提及有关处

罚的内容，仅以“失信者受到市场的惩

罚”来告诫注师们。是疏忽了？否！这恰

恰说明了行政处罚对于这种本身就已

融入大市场、带有极强独立性的行业

是不可滥用的。

首先，行政处罚尚缺乏具体的量

化标准或实施细则，使注师在执业中

无法一一对照、严加防范；同时易造成

检查者启用行政处罚时带有随意性或

轻重不当。其次，处罚标准的制定，要

具有合理性 、可操作性；要从实际出

发，体现人性化。再次，行政处罚须慎

重。《纲要》中指出：“积极推行审计业

务报备制度和谈话提醒制度的实施与

完善，”对于那些不是恶意或故意犯错

的注师，尽可能实施“行业谈话提醒制

度”，以教育提高、强制培训、限期整改

为主。

六、加强舆论宣传与监督

《纲要》要求“大力开展形式多样

的行业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媒体对行

业诚信建设和职业道德教育的传播力

和影响力，积极推动行业的诚信建

设”。当前各级注协都在加紧建立和实

施注师诚信档案的管理和事务所诚信

等级的考评，这无疑是一个行业诚信

建设的务实提速的措施，其包含的内

容甚为丰富。倘若将其与舆论媒体的

宣传和监督更好地相结合，其作用之

大、意义之深远是不言而喻的。

七、从长计议搞好事务所的硬

件建设

《纲要》把行业诚信建设视为一项

紧迫而又长期、艰巨的任务。会计师事

务所的建设和发展要以人为本，首先

要为员工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满足

其必要的文化需求。这不仅是提高员

工的归属感和凝聚力的需要，更是建

立诚信的公众形象的需要。现在很多

客户在业务委托前都会亲临事务所作

番考察，全方位了解事务所的情况，以

增强委托的可信度。由此，杜绝短期行

为，从长计议，搞好事务所的硬件建

设，同样有利于提升行业的公信力，进

而推动事务所诚信文化的建设。
（作者单位 ：无锡中证会计师

事务所） 责任 编辑  孙 蕊

建议·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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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会计继续教育工作

引入公开招标机制

崔建才

会计继 续教育作为提 高在职会计

人员专业素质的一项“强制”性措施，

长期以 来， 都是由各级 财政部门 负责

组织 与 管理 ， 并由其所属的会计教育

中心（或会计函授 站）承担具 体的教 育

培训 工 作，可观的收 费标 准、垄断性的

培训方式， 导致 了会计继 续教育培训

工 作年年搞 ，会计人员的 专业素质却

没能年年提高的“低效”局面。为此 ，笔

者建议， 对会计继 续教育的具体培训

工 作引入公 开招标的竞争机制 ， 通过

公 开招 标 的 方 式确 定 最终的 承 办机

构，这样不仅 能够有效地防 范因 垄断

培训而引起不公 平收费，切 实减轻会

计人员的 经济负担 ， 而 且能 够提 高教

育培训的质量。

（作者单位：江苏省东台市

财政局） 责任编辑  张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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